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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风景区南
大门旅游专线客运管理办法的通知

黄政办〔2023〕22 号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，黄

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旅游专线客运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第

三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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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旅游专线客运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黄山风景区名胜资源保护管理，规范景区南大

门旅游专线客运秩序，保障南大门旅游公路安、畅、舒、美和旅

客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道路旅

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《黄山风景区名胜区管理条例》《黄

山市实施〈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〉办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结合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旅游专线客运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

第一条 黄山风景区南大门内实行旅游专线客运管理。旅游

专线营运应当遵循统一管理、统一经营、统一车型、统一标识、

统一价格“五统一”原则。

第二条 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黄山风景区旅游专线

客运的统一管理。黄山风景区交通局、公安局、园林局、经济发

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综合执法局等单位具体承担专线客运相

关监督管理职责。市直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进

行指导监督。

第三条 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依法将一定期限的旅游客

运专线业务经营权许可给符合条件的经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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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经营单位应切实维护旅客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为旅客

提供安全、舒适、便捷、高效、优质的服务。

第五条 为方便旅客换乘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应按规划

要求在南大门片规范设立游客换乘场所。进入黄山风景区南大门

的旅客（除步行者外）应当统一在换乘场所换乘南大门旅游专线

客运车辆进入景区。

第六条 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旅游专线客运车辆应当在规定

的线路上行驶，在批准的站点停靠。

第七条 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旅游专线客运车辆污染排放应

当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。经营单位按零碳景区建设要求更新使用

新能源汽车。

第八条 黄山风景区实行车辆限行。除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

会批准的在景区内从事营运车辆外，其他车辆需要进入黄山风景

区的，应当经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确认或同意后通行，并服从

统一管理。

第九条 对在黄山风景区南大门内违法违规从事旅游客运

经营行为的，由黄山风景区交通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

输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；经营单位违反企业经营、环

保、价格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由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罚。对

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向黄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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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黄山风景区北大门、西大门旅客换乘参照本办法执

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黄山风景区南大

门旅游专线客运管理办法》（黄政办〔2022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